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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乱泼“脏水”

近日， 张玉环无

罪释放一案受到了各

方关注， 而张玉环前

妻宋小女在接受采访

时的真情流露也感动了不少网友。 关于该

案后续追责、 赔偿的问题姑且不说， 但对

于网上一些向这两人尤其是后者“泼脏

水” 的行为实在让人不解， 甚至愤怒。

有些人质疑宋小女如此高调是贪图可

能的赔偿金， 也有人苛责作为前妻的宋小

女当初没有“死磕”， 甚至还有个别所谓

的“大 V” 认为只要能拿到国家赔偿， 张

玉环的牢就没有白坐。 如此等等， 实在让

人诧异和恍惚， 这些藏在手机屏幕后面的

人是否有人类最起码的共情和同理心？ 实

在是令人怀疑。 对于贪图赔偿金的问题，

宋小女随后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不

会去参与分配。 这样的表态其实大没必

要， 张玉环如何分配自己的财产， 那是属

于他个人的权利和隐私， 别人无权干涉，

也没有必要知道。

而其他的那些“脏水”， 就更不值得

当事人回应了， 个别所谓的“大 V” 也因

口吐污言而被永久禁言。 网上有些人特别

热衷于去苛责受害人， 他们总是站在道德

高地俯瞰他人， 以此去寻找一些在现实中

永远无法获得的优越感。 的确， 在现实

中， “完美” 受害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存在

的， 尤其是这个“完美”还是被某些人恶意

定义后。 但既然是受害人，那就意味着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而无论受害人

是否“完美”，他都应该获得法律的救济，并

让施害人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这才是法

律的本意， 同时也是道德的指向。

其实， 热衷在网上苛责他人的， 就凭

这一点即可知其道德水平之低下。 当他们

整天忙着泼“脏水” 的时候， 殊不知， 自

己早已被脏水浸泡太久， 已经分不清干净

和肮脏了。 金勇

讯简
浦东公安

整治非法营运车辆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蒲公轩

本报讯 现如今， 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

种网约车平台， 在便利了我们生活的同时， 一

些违法驾驶及运营行为也会带来安全隐患。 从

7 月 1 日开始， 浦东公安分局国际旅游度假区

公安处会同辖区城管部门一同开展非法营运车

辆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 截至 7 月 31 日， 该专项行动中

已查处 47 名非法营运驾驶员， 警方主要针对

车辆逾期未检验、 超员载客等威胁道路安全的

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罚， 城管则会同警方对无

证营运违法行为予以处罚， 双管齐下确保迪士

尼周边道路安全畅通。

警方提示， 营运网约车需要相应的网约车

从业资格证及行驶证、 驾驶证， 没有网约车从

业资格证的驾驶员驾驶网约车属于违法行为，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会拒绝赔偿， 不但

危害驾驶员自身安全， 更是对乘客安全极度不

负责任， 侵害乘客的合法权益。

虹口区消保委

网上普及护眼习惯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8 月 8 日下?， 由市消保委保健

办、 虹口区消保委主办、 上照协协办的虹口区

消保委 5G+ 云课堂第三期“保护心灵之窗”

爱眼护眼直播间开课了。 消保委特邀嘉宾走进

直播间， 为暑假居家的小朋友普及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保护好眼睛， 养成良好的护眼习惯， 以

及家长如何为居家学习的小朋友选购合适的灯

饰照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肖

以钦博士演讲课题 《近视的常见误区和防控》、

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高级工程

师宋洁琼以“为孩子居家学习营造健康的光环

境” 为主题进行了授课。

虹口区消保委此次主办的“云课堂” 普及

了爱眼护眼知识、 消除购买护眼台灯的消费误

区， 直播课堂还与消费者远程互动， 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虹口区商务委

检查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当前正值夏季高温时期， 安全生

产形势不容懈怠， 为进一步推进“放管服” 改

革， 完善对区域内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的经营

管理指导工作， 近日， 虹口区商务委开展了区

内加油站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虹口区商务委检查组抽查了中油晟隆、 中

石化新市南路站、 群帆站等5家加油站以及一

家零星用油企业， 按照 《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

技术规范》 相关要求对加油站在营销管理、 价

格管理、 计量管理、 质量管理、 财务管理、 安

全管理等六方面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检查，

对台账记录、 消防器具维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改进要求， 并责令即时整改， 督促企业进

一步抓实抓细日常安全生产管理， 深化隐患排

查治理， 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经营者在客户不知情且未同意的情

形下将展车替代新车出售并交付给消费者的

行为， 已构成违约与欺诈， 依法应当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

“所谓欺诈是指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

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诱使消费者作出

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金玮律师表示， 就

消费者韩先生的遭遇而言， 经营者应系隐瞒

了所交付的车辆系展车的情况， 存在欺诈情

形。 通常情况下， 除非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

买卖的车辆系展车或对车辆有特定化的约

定， 否则就交易习惯均应认为是新车交付，

现经营者主张已事先告知消费者并征得消费

者同意的， 则应由经营者承担相应的举证责

任， 如若无法举证的， 则应当认定系 “故意

隐瞒真实情况”。

金玮律师指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的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

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

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 产地、 生产

者、 用途、 性能、 规格、 等级、 主要成分、

生产日期、 有效期限、 检验合格证明、 使用

方法说明书、 售后服务， 或者服务的内容、

规格、 费用等有关情况。 经营者的欺诈行为

显然违法， 并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 消

费者有权主张 “退一赔三”。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消费

者在购买商品时， 尤其在购买价值较高商品

时， 应该具有证据意识， 对票据、 产品质量

说明等相关证据要有意识保存。 如果遇到消

费争议， 可以寻求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支

持， 必要时可以起诉。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韩先生

投诉时间： 2020 年 7 月

今年 6 月 26 日， 市民韩先生在某汽车

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比亚迪汽车， 提车时发

现对方提供的是展车， 联系对方要求换车却

遭到拒绝。 韩先生向浦东新区消保委投诉，

要求对方尽快更换新车。

韩先生表示， 自己当时和商家签订购车

协议并支付了相关费用， 提车时才发现商家

提供的车辆竟然是展车。 发现该情况后， 韩

先生立即同商家反映交涉， 但商家负责人同

销售人员均表示其所购车辆就是展车， 事先

告知并得到他认可后才办理的相关手续， 现

车辆相关手续已办理， 因此无法换车。

韩先生称， 商家根本没有告知车辆是展

车的相关信息， 也不存在所谓的“事先告知

并得到他认可后才办理相关手续” 一事。 韩

先生苦笑着称， “谁会花同等的钱， 放着新

车不要去买展车。” 韩先生认为商家有消费

欺诈的故意， 坚决要求商家换车。

买新车到手却是展车

消费者换车遭拒咋办

  在了解具体情况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

作人员联系了商家销售负责人王经理， 反映

被诉情况及相关信息。 王经理表示， 在客户

订购车辆时的确事先告知了车辆为展车， 在

展厅现场， 销售员也明确告知客户交付车辆

是展厅里的车辆， 因此并不存在客户不知晓

其所购车辆是展厅里的展车的情况， 现在客

户提出换车要求无法满足。

在王经理明确表态后， 浦东消保委工作

人员随即提出质疑， 按照经营者的说辞， 消

费者要的是展车， 那么合同中就应该明确约

定汽车的品牌、 汽车标识号码、 发动机号

码、 汽车代码 （车架号） 等要素。 现在从购

车合同上看， 车辆相关信息包括车辆颜色等

均未注明， 同时经营者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明

表明消费者认可购买的是展车这一情况。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

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以及第九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

服务的权利” 之规定， 消保委工作人员表

示， 如无确切证据证明消费者的确知晓车辆

相关信息， 消保委将支持消费者的诉求。

在消保委工作人员的交涉和沟通下， 王

经理表示会尽快提供处理意见。 两天后， 王

经理回复表示同意给消费者换车， 并已联系

消费者上门处理， 现消费者已无异议。

浦东新区消保委提醒经营者， 告知消费

者有关商品的信息是经营者应尽的义务， 特

别是关系到消费者对是否购买进行决策的重

要信息， 应该明白、 准确地告知消费者。 如

果对商品有特殊的约定， 应在协议中明确注

明， 这样不仅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 也证实

了经营者履行了事先告知的义务， 因此， 合

同或协议书应该充分体现双方真实意思， 也

将成为双方维护各自权益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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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打假

假冒网红坚果案值达千万

近日， 有人买到了假冒网红坚果， 浙

江省海盐县公安局果断出击， 破获了一起

制售假大案， 涉案金额达 1000 余万元。

去年底， 家住浙江海盐的姚先生， 在

网上以 126 元的价格购买了 2 盒国内网红

品牌的坚果， 回家一尝， 发现味道不太对

劲。 姚先生怀疑买到了假货， 于是报警。

海盐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受案后， 立即将

样品送去这家坚果的生产厂家， 经过厂家

鉴定， 商品确实是假冒产品。

警方发现， 这家销售假货的网店店主

为郜某， 位于安徽濉溪县。 而他的上家疑

似为生产窝点， 位于湖南省涟源市。 今年

6 月初， 海盐警方赶往湖南和安徽， 对案

件展开进一步侦查， 随后展开收网行动。

行动当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6 名，

捣毁生产窝点 1 处、存储窝点 3 个。 现场堆

满了各种成品、半成品、原材料和各种包装

袋等。 警方现场查扣了坚果产品 1000 多

箱，用于生产的各类原材料 2 吨多，以及生

产的各类设备，总共有 10 余套，经过初步

计算，总案值达到了 1000 多万元。

据警方调查， 犯罪嫌疑人购买原材

料、 生产加工， 不仅在微信朋友圈售卖，

还在多个购物平台开起了网店， 并在全国

发展了 20 余个代理， 形成了网上接单、

厂家直发的销售模式。


